
人文学院本科生奖助学金综合测评考核办法

（试行）

人文学院本科生奖助学金评定以综合测评成绩为主。综合测评施行量化考核

办法，由智育成绩、德育成绩和联评成绩（如涉及）三部分组成。其中不涉及学院

联评的奖助学金智育成绩占综合测评成绩的 80%，德育成绩占综合测评成绩的

20%；涉及学院联评的奖助学金智育成绩占综合测评成绩的 60%，德育成绩占综合

测评成绩的 20%；学院联评成绩占综合测评成绩的 20%。

不涉及学院联评类奖助学金综合测评成绩计算方法为：

综合测评成绩=智育成绩*80%+德育成绩*20%

涉及学院联评类的奖助学金综合测评成绩计算方法为：

综合测评成绩=智育成绩*60%+德育成绩*20%+联评成绩*20%

一、智育成绩考核细则

智育成绩由学生上一年度（上一学期）的平均学分绩构成，平均学分绩按照

《哈尔滨工业大学本科生学籍管理办法》第十条的公式计算得出。

二、德育成绩考核细则

德育成绩主要包含学生社会职务（满分 15 分）、竞赛获奖（满分 25 分）、学

生活动（满分 20 分）、荣誉称号（满分 15 分）、科研创新（满分 25 分）五个方

面，总分为 100 分。

1.学生职务加分指学生在学院团委、学生会、班级担任的各项职务加分。其

中涉及加分的学生必须任职期满一年（一学期）。该项不可累加，加分时如兼任多

种职务取最高任职得分。



加分项 加分标准

校、院团委副书记，校、院学生会主席 15

校、院学生会副主席，党支部书记 12

院团委、院学生会部长，班长、团支书， 10

院团委、院学生会副部长，学院社团负责人，

党支部委员
7

院团委、院学生会干事、班委成员、带班党员 5

2.竞赛加分是指学生在上一学年（上一学期）内参加的各类社会实践和竞赛活

动表现情况的加分，学生如在一学年（一学期）内参加多项活动或竞赛，所有加分

可以累加，满分 25 分。

加分项 加分标准

国家级文体比赛个人项目名次 1至 8名 分别加 15 至 8 分，级差 1分。

国家级文体比赛集体项目名次 1至 8名 分别加 12 至 5 分，级差 1分。

省部级文体比赛个人项目名次 1至 5名 分别加 10 至 5 分，级差 1分。

省部级文体比赛集体项目名次 1至 5名 分别加 8至 4分，级差 1分。

国家级竞赛一、二、三等奖和优秀（鼓励）奖 分别加 10、7、5、3 分

省部级竞赛一、二、三等奖和优秀（鼓励）奖 分别加 5、3、2、1分

校级竞赛一、二、三等奖和优秀（鼓励）奖 分别加 3、2、1

大学生美国数学建模比赛特等奖、一、二等奖 分别加 10、7、5 分

注：（1）竞赛加分以上一年度保研项目为准



（2）如获得相应或更高级别竞赛的奖项，可由院学生工作办公室核准后进行

加分。

3.学生活动加分是指学生在上一学年（上一学期）内参加学院要求的各类活动

或由学院选派代表学院参加的各类活动，学生活动加分以签到为准。该项加分可以

累加，满分为 20 分。

加分项 加分标准

代表学院参加各类校级比赛个人项目 1

至 3名

分别加 2.5 至 1.5 分，级差 0.5 分。未

入围者加 0.5 分

代表学院参加各类校级比赛集体项目 1

至 3名

分别加 2 至 1 分，级差 0.5 分。未入围

者加 0.5 分

学院组织的寒暑假社会实践活动个人项

目一至三等奖

分别加 10 至 5 分，级差 2.5 分，未入围

者加 2.5 分

学院组织的寒暑假社会实践活动集体项

目一至三等奖

分别加 7.5 至 3 分，级差 2.5 分，未入

围者加 1.5 分

参加学院要求的各类讲座、活动（有学

分要求的除外）

1分

4.荣誉称号加分是指学生在上一学年（上一学期）获得各种荣誉称号的得分，

该项不可累加，取最高荣誉进行加分，最高分 15 分。

加分项 加分标准

国家级先进个人 15

省级先进个人、国家级先进团队成员 10

省级先进团队成员、校三好学生标兵、

校优秀学生干部标兵、校优秀团员标

兵、校优秀团干部标兵、校自强之星、

7



校优秀党支部书记、校优秀共产党员、

校优秀志愿者标兵、校十佳团支书、校

十佳运动员、

校三好学生、校优秀学生干部、校优秀

团员、校优秀团干部、院优秀共产党

员、校优秀志愿者、

5

校艺术节、体育节先进个人、校三好班

级标兵成员、校优秀团支部标兵成员、
3

校三好班级成员、校优秀团支部成员、

优良学风班成员
1

5.科研加分是旨在培养学生学术兴趣和创新意识而设立的加分项，该项为学生

在上一学年（上一学期）参加的各类创新项目以及发表论文情况的加分。相同项目

不可累加，不同项目可以累加，满分为 25 分。

加分项 加分标准

国际创新、创业项目一、二、三等奖 分别加 25、20、15 分

国家级创新、创业项目一、二、三等奖 分别加 20、15、10 分

省部级创新、创业项目一、二、三等奖 分别加 15、10、5 分

校级级科创一、二等奖 分别加 10、5 分

核心期刊发表本学科论文第一、第二、第

三作者（如导师为第一作者排名顺延）

分别加 15、10、5 分

三、学院联评成绩考核细则

学院联评是针对特殊奖学金中有学院联评要求的奖学金而专门设立的。凡涉及

学院联评的奖学金，学院组织联评工作，该项满分为 100 分。

四、其他



1.如有未尽加分项目，经学工办核定后，可参照以上标准进行相应加分。

2.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试行期为一年。

3.本办法由人文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负责解释。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学工办

2015 年 9 月 13 日


